北京理工大学工会
工会〔2019〕40号
签发人：刘明奇

关于表彰2019年模范职工小家的决定
各基层工会：
根据《关于2019年模范教职工小家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会〔2019〕15号）安排，在各单位申报的基础上，经由校工会组织的评审组现场考察和工会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并经主管校领导批准，确定机电学院、物理学院、校医院3个基层工会的职工之家为北京理工大学2019年模范职工小家。

校工会将给予以上每个模范教职工小家4万元建家经费奖励。获奖工会须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服务职工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》（京工发〔2016〕24号）和《北京理工大学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工字〔2014〕11号）使用奖励经费，主要用于教职工小家实体化建设。具体采购要求另行通知。

校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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